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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或形式上具有明显瑕疵的，要求借款人予以补正。 

（2）审核机构接收借款人申请资料，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核。重点核查以下内容； 

①借款人的《就业创业证》办理信息，包括领证信息、失

业登记信息、就业或灵活就业登记信息等，对于以个体、合伙

经营和组织起来创业，且办理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其他城乡劳动

者必须办理灵活就业登记。 

②借款人的工商登记信息，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

网站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index.html）或信用中国网站

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查询。 

（3）借款人提供的各类资料需由其本人在机构经办现场签

字压手印； 

（4）核实机构发现借款人有以下情形的，不应发给资格核

实证明： 

①出具资料不完整或存在明显缺陷又不能补正的； 

②截止申请之日，借款人正在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

企业、社会团体或非本人创办企业从事全职工作并领取薪资的

（不含大学生村官和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）； 

③截止申请之日，借款人正在其他单位参加职工养老保险

或职工医疗保险的（不含大学生村官和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

工）； 

借款人从事全职工作或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情况，不能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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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联网核查或书面审查确认的，以借款人个人承诺为确认依据。 

④借款人创办的企业有不良信用记录的。 

3、出具资格核实证明 

市、县资格核实机构对借款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后，出

具《太原市借款人资格核实证明（个人版）》（附件 5-1）。 

综改区资格核实经办机构对借款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

后，将借款人所有资料制作 PDF 文档，以网络加密方式传输给

市就业指导中心，市就业指导中心对 PDF 文档内容进行形式审

查后出具《借款人资格核实证明》。 

借款人领取《太原市借款人资格核实证明》时，需现场签

署《太原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知情承诺书（个人版）》（附件

6-1）。 

《太原市借款人资格核实证明》一式两份，加盖核实机构

公章，一份发给借款人，一份由借款人签署“本人已领取该资

格核实证明”字样并签名摁压手印。《太原市借款人资格核实证

明》自签发盖章之日起有效期三个月，逾期需重新办理。 

《太原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知情承诺书》和《太原市借

款人资格核实证明》由核实机构与其他资料一并归档保存。 

（二）小微企业的资格审核 

1、借款企业持以下资料申报 

（1）借款企业营业执照； 

（2）太原市小微企业规模核实声明书（附件 4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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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太原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资格核实表（填写企业法

人代表信息）（附件 1）； 

（4）《太原市小微企业吸纳人员（合伙经营）花名册》（附

件 2），填报企业全部职工名单，其中被吸纳并拟核实资格人员

名单需单独列示； 

（5）被吸纳并拟核实资格人员的身份证明或《太原市个人

身份承诺书》（附件 3），具体资料参照前款对个人借款人的要求； 

（6）企业与被吸纳并拟核实资格人员签订的一年期（含）

以上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应在申请提交日一年之内； 

（7）企业为被吸纳并拟核实资格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

据（社保机构出具的参保证明、基数核定表等，可核实参保情

况即可），核实机构可通过网络核查的，不需出具此项证明； 

（8）企业为被吸纳并拟核实资格人员最近一次发放工资的

记录（加盖银行印章的银行转账名单或复印自财务凭证中的工

资发放表）。 

2、机构受理 

（1）审核机构核查借款人提交资料的完整性，对资料不完

整或形式上具有明显瑕疵的，要求借款人予以补正； 

（2）审核机构接收借款人申请资料，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核。重点核查以下内容： 

①借款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和信用记录，可登录国家企业信

用公示系统网站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index.html）或信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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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查询，有不良信用记

录的，不予进行资格核实认定； 

②借款企业规模，根据企业提交的《太原市企业声明承诺

书》和《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》（附件 7）认定，企业的用工人

数、资产规模、营业收入等数据以企业承诺数据为准，不满足

小微企业规模要求的，不予进行资格核实认定； 

③新招用被吸纳并拟核实资格人员的资格证明，其中大学

生村官、留学回国学生、返乡创业农民工、网络商户不能作为

吸纳对象； 

④被招用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，新招用被吸纳并拟

核实资格人员数不应低于职工总数的 20%，职工总数 100 人以

上的不能低于职工总数的 10%，达不到比例要求的，不予进行

资格核实认定； 

⑤企业用工信用情况，有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社会保险费

行为的，不予进行资格核实认定。 

3、出具资格核实证明 

程序与个人借款人相同。申请企业应在领取资格核实证明

（附件 5-2）前由法定代表人在《太原市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

知情承诺书（企业版）》签字上并加盖公章（附件 6-2）。 

四、资料归档与数据统计 

资格核实经办机构完成借款人资格审核全部流程后，应将

所有审核资料装订，逐人制作审核档案，按档案管理规定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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